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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文件出台有什么作用？

答：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是核算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、电力

间接碳排放的基础数据。我国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长期按省级行

政区域统计核算，地级行政区域和用户层面方法缺失，同时电能

量交易、绿证交易、碳排放核算等不同政策机制对非化石能源电

力消费的认定规则也不统一。文件健全完善了非化石能源电力消

费核算方法，更好推动碳排放双控制度实施。

2．文件印发前后，省级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量核算方法有

哪些变化？

答：按照既有统计核算方法，文件印发前，省级非化石能源

电力消费量主要以电能量交易为核算依据；文件印发后，在现行

规则基础上，进一步使用绿证认定现货市场中无法明确“一对一”

购售电关系和电量类型的电量，同时以绿证交易为载体支持各省

自愿转让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量，作为电能量交易核算的补充。

3．省级层面以电能量交易为主开展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

算，地市、电力用户层面以绿证为主开展核算，是否会造成同一

千瓦时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量重复计算？

答：不会造成重复计算。省级、地级和电力用户同一层面核

算时，每千瓦时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量，只使用一种认定方式，

只认定给一个主体，不同层级不叠加，从规则上避免了重复核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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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《指南》明确了电力用户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方法，

具体指哪些用户？

答：主要指大工业、一般工商业等。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8 部

门联合印发《完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工作方案》（发改环资

〔2024〕1479 号），提出在重点行业企业间接碳排放核算中，

研究企业使用非化石能源电力相关碳排放计算方法。为更好满足

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需求，《指南》研究明确了电力用户层

面的具体核算办法，公共机构、小微企业等也可参考核算。

5．省级层面，省间交易认定量为什么要设置上限，上限怎

么确定？

答：省间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认定量，与省间电力间接碳排

放转移量密切相关，与地方碳考核紧密关联。“十五五”是国家

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健全完善阶段，为避免对省级层面现有排放

格局产生重大改变，试行阶段有必要设置省间交易认定上限，否

则可能出现某省通过购买绿证将本省受入的全部化石能源电量

置换为非化石能源电量的极限情形。省间交易认定量包括省间电

能量交易认定量和省间绿证交易认定量，省间电能量交易认定量

主要基于电能量交易规模开展核算，省间绿证交易认定上限应不

超过本省全年受入（送出）电量与跨省跨区输电通道配套化石能

源发电项目交易电量、省间电能量交易认定量的差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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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．省间交易认定量上限是否只针对购电/购证省？

答：省间交易认定量上限对购电/购证省、售电/售证省均有

要求，可根据各自受入电量、送出电量、跨省跨区输电通道配套

化石能源发电项目交易电量等情况分别确定。

7．地市和电力用户层面，交易认定量为什么要设置上限，

上限怎么确定？

答：为契合电力物理消费逻辑，地市和电力用户非化石能源

电量认定的物理边界是所在省，因此要确保省级层面非化石能源

电力消费总量与各地市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量加和一致，地市和

电力用户层面购入绿证的认定量最大不能超过其下网电量。同

时，为避免超额认定，本省所有用户购入省内绿证的认定量，最

大不超过省内常规电能量交易中的可再生能源电量；购入省外绿

证的认定量，最大不超过本省全年受入电量与跨省跨区输电通道

配套化石能源发电项目交易电量的差值（扣除绿电）。

8．省级、地市、电力用户层面交易认定量上限由谁明确？

答：省级层面交易认定量上限由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国家能源

局指导北京电力交易中心、广州电力交易中心明确。地市层面交

易认定量上限由省级能源主管部门、省级双碳工作主管部门指导

对应省级电力交易中心明确。电力用户层面交易认定量上限由地

方政府组织明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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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．为什么要开展省间和省内分摊？

答：碳排放核算是《指南》的重要应用场景，为确保碳排放

核算精准全面，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认定优先通过物理认定、电

能量交易和绿证交易等市场交易方式开展直接认定，明确每千瓦

时电力消费的类别（非化石电力或化石电力），对于无法直接认

定、归属不清晰的非化石能源电力，有必要统筹开展省间和省内

分摊，使每千瓦时电力消费都能明确归属及类别，保证完整性。

10．省间现货交易为什么存在无法明确“一对一”购售电关

系和电量类型的情况？

答：我国省间现货市场因运营区域机制设计不同，目前仅南

方电网经营区域存在该种情况。具体来看，国家电网经营区域的

省间现货交易采用点对点市场化匹配模式，每笔交易均可精准对

应发电主体与用电主体，同步清晰界定交易电量的具体类型。南

方电网采用区域统一电力市场模式，所有参与市场的发电、用电

主体均在统一市场中开展集中竞争、出清与结算，因交易与结算

环节未对单个发电主体和用电主体进行直接匹配，因此无法明确

具体的“一对一”购售电关系，相应的电量类型也难以对应到具

体发用电主体。

11．地市和电力用户层面以绿证交易为主开展非化石能源

电力消费核算，是否会存在超额认定、导致地市或电力用户认定

量总和超过省级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量的情况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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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：不会出现该情况。绿证交易包括省内交易和省间交易，

地市和用户层面开展绿证交易认定时均明确了认定上限。其中，

省内绿证交易认定上限为省内常规电能量交易中的可再生能源

电量，省间绿证交易认定上限为本省全年受入（送出）电量与跨

省跨区输电通道配套化石能源发电项目交易电量、省间电能量交

易认定量的差值。两类交易认定量均以电能量交易电量为上限，

地级或电力用户绿证交易认定量总和，均不会超过以电能量交易

为基础统计核算的省级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量。

12．如何引导电力用户按需购买绿证？电力用户购买超出

认定上限的绿证有什么用？

答：一方面，加强政策引导，多维度组织做好核算规则宣贯，

做好绿证交易认定规则解读；另一方面，强化技术把关，完善绿

证核发交易系统功能，增加信息提示，引导电力用户按需购买用

于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的绿证。对于超出非化石能源电力消

费核算认定上限的绿证，不再纳入各层级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

认定，购证方可结合其他绿证应用场景自愿声明，例如企业完成

自主设定的绿色电力消费目标等。

13．从电力用户角度出发，为做好自身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

量核算，应如何参与绿证、绿电交易？

答：为做好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量核算、规范参与绿证绿电

交易，电力用户需做好两方面工作：一是测算需购买绿证规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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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合考量自身下网电量、非化石能源自发自用及绿电直连项目自

用电量、已购入的省间省内绿电和核电市场交易电量，结合直接

划转、省级绿证账户分配的绿证数量，参考本省能源主管部门发

布的往期省级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分摊系数等，核算出仍需购买

用于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的绿证规模；二是按需开展绿证交

易，及时关注绿证核发和交易机构披露的绿证交易、交易认定上

限等信息，通过任一绿证交易平台开展省内或省间绿证交易。

14．电力用户层面购买的哪些绿证可以纳入所在地市和省

级层面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？

答：《指南》明确了绿证在省级、地市和电力用户层面的认

定规则，具体包括：

电力用户购入的省内绿证，在本省认定上限内的对应电量，

可认定到所在地市，但由于本省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中已按

发电量作了考虑，不再重复认定到所在省。

电力用户购入的省外绿证中，符合《指南》附件 1 省级行政

区域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量核算关于省间绿证交易认定方式的，

可认定到所在地市和所在省；其余的省外绿证，在《指南》附件

3 明确的上限以内的对应电量，可认定到所在地市，但由于省间

电能量交易认定中已认定了与绿证对应电量规模相当的电能量

交易电量，不再重复认定到所在省。

电力用户获得的省级账户划转或分配的绿证，以及省间和省

内存量常规水电交易直接划转的不可交易绿证，对应电量可认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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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所在地市，但由于来自省外的绿证，省间电能量交易认定中已

认定了与绿证对应电量规模相当的电能量交易电量，来自省内的

绿证，本省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中已按发电量作了考虑，不

再能重复认定到所在省。

电力用户参与绿电交易持有的绿证，省内绿电交易电量可认

定到所在地市，但由于本省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中已按发电

量作了考虑，不再重复认定到所在省；省间绿电交易电量可认定

到所在地市和所在省。

15．如何理解非化石能源发电项目生产耗用电量？

答：非化石能源发电项目生产耗用电量，即厂用电量，是指

非化石能源发电项目在生产电能过程中，为维持自身机组、辅助

系统及场站正常运行必需消耗的电量，属于发电环节的自用电

量，不计入上网电量。具体核算中，非化石能源发电项目生产耗

用电量计入所属企业的物理认定量，同时按物理认定计入项目所

在地。

16．省级层面通过绿证自愿转让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量有

何考虑？

答：各省（区、市）能源资源禀赋不同，非化石能源开发利

用条件也有差异。为推动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、引导送受两端省

份协同转型发展，非化石能源资源富集省份可结合本省非化石能

源消费比重等情况，在《指南》明确的上限范围内自愿转让非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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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能源消费量，有需要的省份可以通过购买绿证的方式购入非化

石能源消费量。

17．省间应急调度电量对应电能量属性怎么明确？

答：省间应急调度电量采用事后结算方式，能够明确电能量

属性的，按照实际结算关系计入受端省；无法明确的，采用分摊

认定方式开展省间分摊。

18．依据文件核算的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量，如何在企业碳

排放核算中应用？

答：企业碳排放涉及使用化石能源的直接排放和外购电力热

力的间接排放。企业核算电力间接碳排放时，可以采取用电量乘

以电力平均碳排放因子的方式，也可以按照《指南》区分用电量

类型，非化石能源电力按零排放计，化石电力按化石能源电力碳

排放因子计。具体应用时，可结合核算场景需要，合理选择核算

方式。

19．文件与可再生能源消费最低比重目标和可再生能源电

力消纳责任权重制度是什么关系？

答：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制度明确各省可再生能源

电力消纳责任权重，可再生能源消费最低比重目标制度明确电解

铝、钢铁、多晶硅、水泥、数据中心等不同行业绿色电力消费比

例。《指南》明确了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量核算方法，除可再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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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源外还包括核电。为促进不同政策机制衔接，《指南》印发后，

企业层面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情况，将参考《指南》开展核算；

省级层面，国家能源局将统筹做好《指南》核算与各省可再生能

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指标计算结果的衔接。

20．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周期为多久？

答：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量主要应用于碳排放双控考核等场

景。“十五五”是国家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健全完善阶段，借鉴

现行省级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统计核算、以往能耗双控考核等经

验，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周期确定为年度。后续将结合应用

场景拓展、政策调整等研究探索缩短核算周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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